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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７２

，

０３０．８２ １５４

，

６２６．０８ ７５．９３

营业利润

１０６

，

７７４．６２ ４０

，

４１３．５８ １６４．２０

利润总额

１０７

，

３７３．７２ ４２

，

６１５．３４ １５１．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８３

，

６４８．９６ ３１

，

５９１．６０ １６４．７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２３ ０．１２２ １６４．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２９ ４．８３

增加

６．４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６２３

，

６４８．３６ １

，

３８５

，

２１３．８７ ８９．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９８６

，

８９１．９９ ６７２

，

８２７．４８ ４６．６８

股 本

２８３

，

６８５．９３ １２９

，

４０７．１７ １１９．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４８ ５．２０ －３３．０８

注

１

： 期初及上年同期数据已根据财政部会计准则修订追溯重述。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国金证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注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

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规定，本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股数变

化已按照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２０１４

年，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及证券行业鼓励创新的政策影响，沪深两市股票、基金、债

券成交整体呈量价齐升态势。 在良好的市场情况及行业发展机遇下，公司加快推进重点战略

实施，继续传统业务转型并加速创新业务发展，实现了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等的大幅增

长。 融资融券等业务迅速发展，传统通道业务继续夯实，各项业务齐头并进，收入结构得到持

续优化。

根据初步预测，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２６２．３６

亿元，较年初增长

８９．４０％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９８．６９

亿元， 较年初增长

４６．６８％

；

２０１４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７．２０

亿元， 同比增长

７５．９３％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３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６４．７８％

。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主要原因：

１

、受良好的市场环境及行业发展的推动，公司继续夯实传统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各项

创新业务，本期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资管业务等全面增长，从而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大

幅度增长，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随之同比增长。

２

、因本期实现净利润的增长及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转股的原因，本期净资产大幅增长，报

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影响股本总数的增长，导致每股净资产下降。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上接

B42

版）

表

３

价值型和成长型股票资产配置比例

市场环境 强市 平衡市 弱势

比例配置 成长型

＞

价值型 价值、成长均衡配置 价值型

＞

成长型

资料来源：东吴基金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７５％＊

新华富时

Ａ６００

指数

＋２５％＊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进行主动投资的股票型基金，其风险和预期收益均高于混合型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风险较高、收

益较高的基金产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８１５

，

９０２

，

１５４．９９ ９４．３９

其中：股票

１

，

８１５

，

９０２

，

１５４．９９ ９４．３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１

，

７７５

，

５６３．６４ ５．２９

７

其他资产

６

，

１８５

，

２００．５３ ０．３２

８

合计

１

，

９２３

，

８６２

，

９１９．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１５７

，

６７０

，

２９９．２０ ８．２４

Ｃ

制造业

１

，

１５０

，

４８０

，

０７５．３３ ６０．１４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８２

，

１４９

，

９２０．１２ ４．２９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７９

，

１８８

，

４０９．９６ ９．３７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２３

，

２８９

，

７５６．６１ ６．４５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７１

，

３１９

，

５２０．１２ ３．７３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５０４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３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９

，

３７９

，

１５６．２４ １．５４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１５

，

４１８

，

８０７．２０ ０．８１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９９８

，

８３７．００ ０．０５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５

，

５０２

，

７７３．２１ ０．２９

合计

１

，

８１５

，

９０２

，

１５４．９９ ９４．９３

３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３００３０３

聚飞光电

７

，

８２７

，

３６７ １５９

，

１３０

，

３７１．１１ ８．３２

２ ６００１７５

美都控股

２４

，

３７６

，

４７４ １５８

，

４４７

，

０８１．００ ８．２８

３ ００２２０７

准油股份

８

，

６４４

，

２０５ １５７

，

６７０

，

２９９．２０ ８．２４

４ ３００３０６

远方光电

４

，

２５０

，

１２７ １３３

，

６６６

，

４９４．１５ ６．９９

５ ００２３０６

中科云网

１０

，

９７８

，

６０７ １２３

，

２８９

，

７５６．６１ ６．４５

６ ００２２６０

伊 立 浦

３

，

０４９

，

７８７ ９８

，

４４７

，

１２４．３６ ５．１５

７ ６０１９６５

中国汽研

６

，

４００

，

０９０ ８８

，

９６１

，

２５１．００ ４．６５

８ ６００２６１

阳光照明

８

，

０２３

，

９０８ ８５

，

７７５

，

５７６．５２ ４．４８

９ ６０１７００

风范股份

５

，

２１２

，

８２６ ８５

，

４９０

，

３４６．４０ ４．４７

１０ ３００３０９

吉艾科技

３

，

２７７

，

７５７ ８２

，

５０１

，

１４３．６９ ４．３１

４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证券中准油股份（

００２２０７

）的发行主体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关于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税务违法问题的处罚决定》（新国税罚【

２０１３

】

１

号）。 除此之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其

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９４

，

９４０．５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

，

７７９

，

０４５．７９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１

，

１６３．３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９０

，

０５０．８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

，

１８５

，

２００．５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

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１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基金历史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时间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２０．０３％ ２．１１％ １１７．０５％ １．７３％ ２．９８％ ０．３８％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３．４８％ １．７８％ －４６．４９％ ２．２８％ ３．０１％ －０．５０％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３３．２０％ １．７１％ ７２．０９％ １．５３％ －３８．８９％ ０．１８％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３．００％ １．３９％ －４．９０％ １．１７％ ２７．９０％ ０．２２％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５．６３％ １．０５％ －１９．６５％ ０．９９％ －５．９８％ ０．０６％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７．２４％ １．１３％ ５．４５％ ０．９８％ １．７９％ ０．１５％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４．２５％ １．５０％ －２．５２％ １．０２％ １６．７７％ ０．４８％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１８．７２％ １．３％ ６．９９％ ０．７５％ １１．７３％ ０．５５％

２００６．１２．１５－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１２４．８８％ １．５４％ ３８．８４％ １．４１％ ８６．０４％ ０．１３％

注：比较基准

＝７５％＊

新华富时

Ａ６００

指数

＋２５％＊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基金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成立。

十二、基金的转换

本基金已开通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有：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１

）、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３

）、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基金代码：

５８２００１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基金代码：

５８２２０１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５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６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基金代码：

５８３００１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

级（基金代码：

５８３１０１

）、东吴新创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７

）、东吴中

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５００１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５８２００２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Ｃ

类（基金代码：

５８２２０２

）、东吴新产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８

）、东吴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８２００３

）及东吴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９

）的基金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渠道和以下代销机构办理以上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

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

券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

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三、费用概览

（一）基金运作相关费用

１

、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本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２

、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本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银行手续费、服务费；

８

、基金分红手续费。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第

３

项至第

９

项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出划款指令后，基金托管人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１

、本基金申购费由申购人承担，用于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 投资者可选择在申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

时交纳申购费。 投资者选择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费，投资者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申购费。

２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时，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

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前端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２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２％

２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３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时，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后端申购费率

１

年以内（含）

１．８％

１

年

－３

年（含）

１．５％

３

年

－５

年（含）

０．８％

５

年以上

０

４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０．５％

１

年

－２

年（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

０

本基金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其中，须依法扣除所收取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

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销售手续费等各项费用。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将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

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三）基金税收

１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２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１９９８

］

５５

号文、财税字 ［

２００１

］

６１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

税字［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对基金主要税项规定如下：

１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２

）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

３

）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４

） 基金买卖股票按卖出金额的

０．１％

缴纳证券交易（股票）印花税。

３

、国家法律、法规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 在“重要提示”中，更新了相关内容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中，更新了相关内容。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中，更新了相关内容。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更新了相关内容。

５

、在“八、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相关内容。

６

、在“九、基金的业绩”中，更新了相关内容。

７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中，增加了其他披露事项：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延长基金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季度报告》。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摘要》。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变更的公告》。

（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季度报告》。

（

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基金新增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推出定期定额业务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

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基金参加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

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

加数米基金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１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十五、签署日期

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签署。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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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证券代码：

000756

编号：

2015-02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

7

名，实际到会

董事

7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议案（另见当日发布的关于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7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将提交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通过关于提名杜冠华先生及李文明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简历

附后）。

7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审核无异议

后，将提交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三、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发布）。

7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27

日

杜冠华先生及李文明先生简历：

杜冠华先生，

58

岁，博士、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生理

学博士学位。

1999

年

7

月至今任国家药物筛选中心主任，

2007

年

11

月至今任中国药理学会理

事长，

2011

年

9

月至今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副院长。 现任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杜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杜先

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文明先生，

41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 曾任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卫生局科员、北京秦脉医药咨询公司市场研究员、北京北大方

正集团公司医药事业部经理、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医药事业部合伙人。现任和君集团有限公

司合伙人，兼任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爱康宜诚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天衡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以及达成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李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李先

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证券代码：

000756

编号：

2015-03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议案》，具

体信息如下：

一、变更经营范围

变更前：生产西药、化工原料、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制药设备、医药检测仪器及仪表、自

行研制开发项目的技术转让、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工业用氧、工

业用氮的生产、充装及销售。

变更后：生产西药、化工原料、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固体饮料、制药设备、医药检测仪器

及仪表、自行研制开发项目的技术转让、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批发零售本企业生产的产

品。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原文如下：

"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西药、化工原料、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制药设备、医药检测仪

器及仪表、自行研制开发项目的技术转让、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

工业用氧、工业用氮的生产、充装及销售。

"

修订为：

"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

生产西药、化工原料、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固体饮料、制药设备、

医药检测仪器及仪表、自行研制开发项目的技术转让、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批发零售本

企业生产的产品。

"

上述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议案将提交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三、备查文件

1

、董事会会议记录；

2

、独立董事意见。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1069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编号：临

2015-001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

2015

年

1

月

26

日、

2015

年

1

月

2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2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287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采用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的规定，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

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没有市价， 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的影响在

０．２５％

以上的，采用“指数收益法”确定公允价值。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拓维信息”（股

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从业人员在子公司兼职情况的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

２

名从业人员在旗下子公司中铁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兼

职，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现将具体兼职情况公告如

下：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业务部李光明、 金融工程部蒋力兼任中铁宝盈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经理。

上述人员未在中铁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中铁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暂不

向以上人员支付薪酬。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６３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保护持有人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发布《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申购等业

务并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暂停本基金

５０００

万以上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为保护投资人利益，本管理人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起，暂停本基金累计投资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 即：该基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为

５０００

万，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起，该限额调整为

５

万。

（

２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起，本基金单日单笔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上限为

５

万元（含），单笔申请金额超过上限的，确认失败。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上限为

５

万元（含），累计申请金额等于或低于上限的，全部确认成

功；累计申请金额高于上限的，则按本公司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系统清算顺序，逐笔累加后不

超过

５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

３

）在实施限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

理。 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敬请关注最新的公告。

（

４

）如有疑问，请拨打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００

（免长途费），

或登录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保留对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601519

编号：临

2015-011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经征询公司大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张长虹先生及本公司管理层，公司大股东及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大智慧，股票代码：

601519

）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

2015

年

1

月

26

日、

2015

年

1

月

27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况。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经与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必要的核实，说

明如下：

1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披露了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2

、 公司已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发布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预告》

(

公告编号：临

2015-006)

。

除上述已公告事项外：

1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他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征询确认，除了前述及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

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风险提示请参照

2015

年

1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

"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

谨慎、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600112

股票简称：天成控股 编号：临

2015-005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山东莱芜、广西贺州人民政府

签订数字化服务平台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莱芜、贺州市人民政府同意由本公司开发建设数字化服务平台。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将在山东和广西设立分支机构，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实

现税收和结算本地化。至此，本公司的数字化平台业务将在莱芜、贺州两市落地。我公司将分别

在两市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构建城市

B2B

、

O2O

金融理财环境。

一、协议签署概况

本公司继与遵义、临汾、保定市人民政府在数字化服务平台业务领域展开合作之后又取得

新的进展，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分别与山东莱芜、广西贺州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数字化服务

平台建设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的数字化平台业务将在莱芜、贺州两市落地。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内容：

本公司与莱芜、贺州市人民政府遵照国家、省市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

"

政府协调、

市场运作

"

的合作模式，搭建从数据中心建设到智能终端布放的莱芜市数字化服务平台，为智

慧城市的建设提供接口和应用。 通过推广小微商户、银行网点和居民社区的智能终端，实现两

市在公用事业、行政缴费、社区服务、金融支付、商业服务等多领域、多渠道的信息化服务，让市

民更加便捷的享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各种服务，提升城市的信息化与金融服务水平。

2.

我公司与两市的合作方式：

本公司将分别与莱芜、 贺州市人民政府合作成立数字化服务平台项目领导小组及推进办

公室，负责项目的推进和协调。 两市政府将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向数字化服务平台开放业务接

口，在平台上实现多项便民增值业务的互联互通，支持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和推广。 本公司依托

旗下的全资公司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 该公司将在两市成立项目

分支机构，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实现税收和结算本地化。

3.

合作达到的目标：

本公司通过开发建设莱芜、贺州市数字化服务平台，计划：（

1

）在两市各布设

3

万台商户、

开通水、电、燃气、充值、彩票、小微信贷与理财、收款等多种增值服务的智能终端服务于

3

万个

小微商户、构建城市

B2B

、

O2O

金融理财环境，推广社区智能终端，为数字化服务平台提供产品

受理环境和使用渠道。 （

2

）在两市发布智能手机

"

莱芜通

"

、

"

贺州通

"

客户端，提供公共事业便民

缴费、个人金融支付、本地掌上生活、

O2O

等社区与家庭生活服务，让市民更加便捷的享受到政

府及社会的各种服务，达到便民、利民、为民的目的。

三、项目背景、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通过与莱芜、贺州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和丰富的运营经验，成

为两市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建设者和服务商，从而推动两市的城市智能化管理和运行，提升两市

城市数字化服务能力，便捷市民生活，为公司在其他城市建设数字化服务平台做出成功典范。

自

2014

年起，公司先后与遵义、临汾、保定市政府签署数字化服务平台合作协议，此次公

司与莱芜、贺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建设莱芜市数字化服务平台，是公司在金融服务领域、城市数

字化服务领域的又一个重大突破，表现了公司在金融服务领域的战略布局与决心，该业务的推

广不仅会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还将通过

辐射山东、广西地区让公司获得新的地区优势。

四、协议风险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项目的效益

还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26

日


